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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财政厅文件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湘财社〔2021〕1号

关于印发湖南省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财政局、卫生健康委（局）、医疗保障局：
为规范和加强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以下简称医疗救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和《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9〕142号）等预算管理规定和文件精神，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和省医疗保障局制定了《湖南省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南省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湖南省医疗保障局
2021年4月19日








附件

湖南省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以下简称医疗救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部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号）和《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2019〕142号）等预算管理规定和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医疗救助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医疗救助资金，是指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彩票公益金）安排用于城乡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的资金。实施期限根据医疗卫生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调整相应进行调整。
在脱贫攻坚和相关政策过渡期间，中央财政每年通过医疗救助资金安排用于提高深度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的救助资金和省级财政每年安排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救助资金，专门用于我省通过医疗救助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报销后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给予倾斜救助，进一步减轻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负担。
第三条  医疗救助资金列入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省级财政部门会同医疗保障部门分配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分配疾病应急救助资金，并按政策要求设定绩效目标，对资金进行监督管理。省级医疗保障和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提供与资金分配因素相关的数据，并对其准确性、及时性负责。
第四条  省级财政部门按职责分工会同医疗保障、卫生健康部门将医疗救助资金分解下达，加大对辖区内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督促指导设立基金的地区按政策要求设定绩效目标并做好绩效监控、自评和资金监督管理。
设立基金地区的财政部门将上级拨付的医疗救助资金拨付至本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按职责分工会同同级医疗保障和卫生健康部门及时安排本级医疗救助资金，配合同级医疗保障、卫生健康部门按政策要求设定绩效目标并做好绩效监控、自评和资金监督管理。
第五条  医疗救助资金分配应遵循的原则：
（一）合理规划，科学安排。按照相关规定，结合重点工作，明确资金使用方向。
（二）统一规范，公开透明。采用统一规范的方式分配资金，测算过程和分配结果公开透明。
（三）保障重点，量效挂钩。加强医疗救助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保障重点工作需要，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资金分配挂钩机制。
第六条  医疗救助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城乡医疗救助资金主要考虑医疗救助需求因素、财力因素和绩效因素。测算公式为：

某市（县）应下达资金=资金总额[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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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提高深度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医疗救助资金和省级财政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救助资金主要考虑辖区人口、贫困人口、贫困人口住院费用和绩效等因素。测算公式为：

某市（县）应下达资金=资金总额[image: ]﹝

﹞
疾病应急救助资金主要考虑需求因素、财力因素和绩效因素等。测算公式为： 

某市（县）应下达资金=资金总额[image: ][  [image: ]该市财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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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城乡医疗救助分配公式中的一般救助需求因素主要包括户籍人口数（权重30%）、医疗救助对象（含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对象、重度残疾人、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纳入医疗救助范围的其他困难人员）人数（权重50%）、医疗救助实际支出金额（权重20%）。绩效因素指绩效评价结果。财力因素指各地困难程度系数，参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湘政办发〔2019〕40号）相关规定合理确定。城乡医疗救助资金分配公式中的贫困人口数主要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数。疾病应急救助资金分配公式中的人口数为常住人口数。
特殊救助需求主要考虑省委、省政府针对特殊困难群体等明确的政策和工作要求。
省级财政部门商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可以根据上级政策调整和工作实际需要适当调整城乡医疗救助分配因素权重。


第七条  省级财政部门在收到中央财政医疗救助资金预算指标文件后，按照职责分工会同省级医疗保障、卫生健康部门在30日内正式分解下达，并将预算指标文件抄送财政部湖南监管局；省级财政医疗救助资金应在省人大批准预算后60日内下达。设立基金的地区财政部门应当在收到上级财政医疗救助资金预算指标文件后，于年度内按时序进度及时将上级财政医疗救助资金和本级财政安排的医疗救助资金拨付至本级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各地将医疗救助资金拨付基金后，具体使用按照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疾病应急救助基金管理有关规定执行。其中，提高深度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医疗救助资金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救助资金纳入城乡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在统筹地区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中实行专账核算，专款专用。
第八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医疗保障、卫生健康部门对医疗救助资金全面实施绩效管理，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条，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并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地方各级财政、医疗保障和卫生健康部门要加强对本地区医疗救助资金的绩效运行监控，及时发现和纠正有关问题，必要时可以委托专业机构或具有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开展医疗救助资金绩效运行监控和评价工作，确保资金使用管理安全高效、专款专用。
第九条  地方各级医疗保障、卫生健康部门根据职责分工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对医疗救助资金执行情况开展绩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起草绩效自评报告。市级医疗保障、卫生健康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按照预算管理的统一要求，及时将上一年绩效自评报告分别报省医疗保障局、省卫生健康委和省财政厅。省医疗保障局、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审核评定各地绩效评价结果并报送省财政厅。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完善相关转移支付政策和以后年度预算申请、安排、分配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  各级财政、医疗保障、卫生健康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资金分配、监督等管理工作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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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年5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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